
贸易经济专业（北京市特色专业，电商期货实验班）2016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始建于 1960 年，是北京工商大学传统优势专业，是国内重

要的高级商务管理、贸易经济和期货专业人才培养基地，60 余年来，为国家和北京市培养

了大批商贸专业人才。本专业 1981 年获得全国首批“商业经济”（现“产业经济学”）硕士

学位授予权，先后成为原国内贸易部重点学科和北京市重点学科，2009 年成为北京市特色

专业建设点，2014 年被确立为北京工商大学本科教学综合改革示范专业。本专业现有专任

教师 13 人，分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

日本北海道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3 人，

具有博士学位者 9 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者 5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2 人，商务

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北京市优秀教师 1 人。多位教师担任中国

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等。近五年来，本专业教师团队主持完成重大课

题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国家特别是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

管理学理论基础，较强的市场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较好的外语功底与沟通能力，通晓贸

易经营实务，熟悉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能够从事现代贸易、商务、投资管理的德才兼备、

知行合一，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性、应用型专门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各类

工商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或继续深造，在国内

外攻读硕士、硕博连读学位。 

（一）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系统掌握贸易经济及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了解专业领域的理论前沿及现实动态，熟悉相关政策、法规和惯例； 

3．能综合运用现代经济方法与手段进行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能规范地写作专业论

文、调研报告和商务文档材料；  

5．具备较强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6．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培养路径 

本专业依托北京市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和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贸易

经济”，结合北京工商大学商科特色和本专业办学优势，遵循“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理念，

深化“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打造“理论基础+沟通能

力+实践应用”的“三位一体”的复合性、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1．实施“前期按大类培养，后期进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在强化基础教育

的前提下，突出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法学学科之间的融合渗透，拓宽专

业面向，强调内外贸一体化的知识架构。 

2．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强化实践环节，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 

3．积极探索并实施新生导航计划、知识补习计划和学术学业拓展计划： 



新生导航计划帮助本科新生尽快熟悉并融入校园生活，了解专业内涵，规划大学生活

和未来人生旅程。具体包括新生导航系列手册、新生导航系列讲座、新生研讨班、专业院

系学科学术文化系列活动； 

知识补习计划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学习信心，

增强学习动力。具体包括英语、计算机辅导班，学科、课程学习互助小组和导师专题咨询

会等； 

学术学业拓展计划引导学生接触学术大师，走进文化经典，贴近学科与行业前沿，拓

展学术学业视野，提升人生境界。具体包括“经典读书”活动、经典著作读书小组、书评

交流和竞赛、学科前沿 

系列讲座。 

三、主干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流通经

济学、流通实践、商务策划原理与应用、中国商业史、电子商务学、中外商业比较、期货

市场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会计学、消费经济学、市场价格学、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国际贸易实务等。 

四、实践特色 

构建了一个包括综合实验实践课程、专业课程中的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校内实

践中心、校外实习基地和集中实践环节在内的立体实践教学体系。 

1．开设《经济管理综合实验》、《企业资源规划实践》、《期货投资分析与实践》等综合

实验实践课程。 

2．在《电子商务学》、《期货市场学》、《流通实践》等专业课程中设置二分之一的实验

实践教学学时。 

3．在香港、上海、武汉、宜昌、北京等地建立 10 多个校外实习基地。 

4．丰富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集中实践环节内容。  

五、学分学时 

学生修满 138 学分方准予毕业。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为 121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学分比为 1:2.1，选

修课学分占课程教学总学分的比例为 24.8%。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为 9 学分。实践教学与理

论教学的学时之比为 2.9:7.1。 

第二课堂的教学总学分为 8 学分。 

六、学制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